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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事務管理局

根據廣播條例(第562章)申請裁定

電視節目服務是否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







 填寫表格須知









可申請的人士

1.
根據《廣播條例》第12(1)條，持牌人(包括尋求成為持牌人的人)在香港或從香港提供電視節目服務之前，須向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提出符合指明格式的申請，要求該局裁定該服務一旦提供是否會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

「電視節目服務」的定義

2.
「電視節目服務」的定義載於《廣播條例》第2(1)條。根據該條例第12(7)條，「電視節目服務」包括電視節目服務的任何部分。

須提供的資料

3.
申請人須以英文或中文，填妥向廣管局申請裁定其服務的指明表格( BA S.F. 01/2000 )，連同所需資料及文件一併遞交廣管局。

4.
廣管局可能要求申請人於指定限期前提交額外資料，而應要求提交的該等聲明及申述，將成為申請書的一部分。

審核申請書的考慮因素

5.
《廣播條例》第12(6)條規定，在裁定任何電視節目服務是否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時，須考慮(但不限於)以下事項：

(a)
該服務是否涵蓋香港；
(b)
該服務的廣告及收看費的收入(如適用的話)是否主要來自香港；
(c)
提供該服務的語言，以及該服務目標市場的觀眾性質及人數；及
(d)
持牌人有否在香港積極推廣該服務或由第三方代其在香港積極推廣該服務。
進一步裁定

6.
即使廣管局已就申請作出裁定，該局仍可就持牌人所提供的電視節目服務是否會以或以香港為主要目標市場作出進一步裁定。根據《廣播條例》第12(4)條，如廣管局作出裁定(“舊裁定”)而其後不再認同作出舊裁定所持理由，則該局可作出新的裁定。根據《廣播條例》第12(5)條，廣管局在作出進一步裁定前，須給予有關的持牌人合理機會向該局作出申述；該局同時須考慮該等申述。

提交申請書

7.
有意申請的機構，應把申請書送交：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號


稅務大樓39樓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轉交


廣播事務管理局

8.
廣管局將會就每宗收到的申請，個別以書面通知申請已經收悉。

9.
申請人向廣管局提交的任何機密資料，將會根據《廣播條例》第27條保密處理。

查詢

10.
如有查詢，請以下列方式聯絡廣播事務管理局秘書處：



電話號碼
：
(852) 2594 5786


傳真
：
(852) 2507 2219 (一般)




：
(852) 2598 5509 (機密)



電郵地址
：
ba@tela.gov.hk
2005年3月
廣播事務管理局





















